
1 

 

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金融        公告编号：2020-005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以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0 年

3月 27 日在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 30号恒银金融科技园 A座三

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江浩然先生召

集并以通讯方式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其中董事江浩

然先生、江斐然先生、吴龙云先生、邬丁先生、毛群女士、孙卫军先生以通讯方

式参加。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理财产品必须以公司的名义进

行购买。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

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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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收益，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 万元人

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

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

请总规模不超过 12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

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签署有关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以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与

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实际资金需求确

定。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 12月修订）》等相关内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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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公

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后，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涉及的相关条款进

行相应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及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2020年 4月 13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0-010）。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8日 


